
315

附录 7

第十一章知识产权

第一条 总则

一、缔约双方认识到知识产权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起

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技术创新和贸易全球化，以及为技术创造

者和使用者的共同利益进行技术转移和传播等方面。缔约双方同

意鼓励社会经济福利和贸易发展。

二、缔约双方认识到，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应在权利人权利

与使用人及社会的合法权益间实现平衡。

三、缔约双方重申双方共同参加的、包括《与贸易有关的知

识产权协定》在内的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国际协定中的承诺。

四、缔约双方促进和鼓励技术创新和技术转让，防止知识产

权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不合理地限制竞争、限制技术转让或者

对技术转让造成不利影响的行为。

五、缔约双方应当建立和维护透明的知识产权制度和体系，

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行提供确定性。

六、缔约双方承认 2001 年 11 月 14 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

WTO 第四次部长级会议通过的《TRIPS 协定与公共健康宣言》

和 2003 年 8 月 30 日通过的《总理事会关于执行〈TRIPS 协定与

公共健康多哈宣言〉第六段的决议》确立的原则。

第二条 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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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缔约双方认识到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对

科学、文化和经济发展的贡献。缔约双方认识到传统知识拥有者30

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贡献，以及遗传资源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

持续使用的贡献。

二、关于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保护，缔约双方承

认并且重申 1992 年 6 月 5 日通过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和 2010

年 10 月 29 日通过的《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和公平分享其利

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确立的原则和规定，并鼓励建立

TRIPS 协定与《生物多样性公约》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努力。

三、每一缔约方可以根据其国际义务和国内立法，采取适当

的措施保护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

四、任何利用缔约方为原产国的生物和遗传资源或与遗传资

源相关的传统知识所产生的知识产权，均应遵守知识产权申请提

出地的国内法以及缔约方均为缔约方的适用国际协定。

五、每一缔约方应要求，在依赖遗传资源或与遗传资源相关

的传统知识的专利申请中，应按照其国内法规定标明遗传资源或

传统知识的直接和原始来源。

六、如果专利申请不符合国内法关于遗传资源和与遗传资源

相关的传统知识的要求，每一缔约方应明确适当的法律后果。

七、专利授权后发现申请未注明来源、故意提交虚假信息或

者违反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每一缔约方可以规定适当的法律后

果。

30 对于秘鲁而言，根据 1992 年 6 月 5 日在里约热内卢签署的《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第八条第（j）项的规定，

传统知识持有者指的是土著和地方社区；而对于中国而言，这一群体则包括但不限于民族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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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保护遗传资源和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

一、缔约双方承认其生物多样性及其组成部分的重要性和价

值。每一缔约方重申对其生物和遗传资源的主权，并据此根据相

关国内法律法规和双方共同缔结的国际协定中所载的原则和规定

确定其获取和利用的条件。

二、缔约双方认识到以下内容的重要性：

（一）获取遗传资源，包括为特殊考虑而采取的便利获取的

措施，但须遵守其国家立法和双方均为缔约方的国际协定；

（二）获得提供此类资源的缔约方（即此类资源的原产国或

获得该遗传资源的缔约方）的事先知情同意；

（三）确保与遗传资源有关的传统知识在该知识所有者事先

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可获得；以及

（四）在使用遗传资源和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获得收

益达成一致时，公平公正分享相关收益。

三、每一缔约方应根据《名古屋议定书》第八条第 a 款，创

造条件促进和鼓励研究；根据《名古屋议定书》第八条第 b 款，

充分注意威胁或损害人类、动物或植物健康的现有或迫在眉睫的

紧急情况；并根据《名古屋议定书》第八条第 c 款，考虑遗传资

源对于粮食和农业的重要性及其对粮食安全的特殊作用。

第四条 地理标志

一、本协定中，“地理标志”是指识别一货物来源于某一缔约

方领土或该领土内一地区或地方的标识，该货物的特定质量、声

誉和其他特性主要归因于其地理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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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缔约双方认可地理标志可以通过商标制度或专门制度或

其他法律途径得到保护。

三、缔约双方应根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并按照

其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相互保护其地理

标志。缔约双方应向利害关系方提供法律手段，防止此类地理标

志被用于非原产于该地理标志所指地点的相同或类似商品。

四、列入附件 11-A（地理标志）中方列表的名称为符合 TRIPS

协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中国的地理标志。这些名称将在秘

鲁境内按照秘鲁国内法律法规的规定，以与 TRIPS 协定规定一致

的方式作为地理标志受到保护。

五、列入附件 11-A（地理标志）秘方列表的名称为符合 TRIPS

协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秘鲁的地理标志。这些名称将在中

国境内按照中国国内法律法规的规定，以与 TRIPS 协定规定一致

的方式作为地理标志受到保护。

六、一缔约方可以在符合另一缔约方国内法和规章的情况下

对其他地理标志商品寻求保护。

第五条 国家品牌

缔约双方承认国家品牌的重要性，并重申致力于禁止《巴黎

公约》第十条之二和各自国内法中涉及国家品牌的不正当竞争行

为。

第六条 与边境措施有关的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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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一缔约方应规定，任何知识产权权利人启动程序要求

海关中止放行涉嫌假冒商标或者盗版的货物进入自由流通领域

的，需要向主管机关提供足够的证据来使其确信，根据该缔约方

的法律规定，已有初步证据证明该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已经受到侵

害，并且提供充分的信息让涉嫌货物能够被海关合理地辨认。要

求提供的充分信息不应不合理地妨碍适用上述程序。

二、每一缔约方应给予主管机关权力，以要求申请人提供足

以保护被告和主管机关以及防止滥用权利的合理的担保或者相当

的保障。上述保证金或者相当的担保不应不合理地妨碍适用上述

程序。

三、当主管机关裁定货物系假冒商标或者盗版时，该缔约方

应给予主管机关权力，以应知识产权权利人的要求向其告知发货

人、进口商和收货人的姓名和地址以及涉嫌货物的数量。

四、每一缔约方应当规定允许主管机关依职权启动边境措施，

而不需要来自某人或者某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正式控诉。上述措施

应在有理由相信或者怀疑正在进口、出口或者转运的货物系假冒

商标或者盗版时采用。

第七条 合作和能力建设

一、缔约双方将在 2005 年 6 月 2 日签订的《秘鲁共和国政府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知识产权合作协定》的框架下，根据各自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命令和政策，在政府间共同就加强能力

建设、推动知识产权政策发展和消除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贸易继

续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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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不妨碍缔约双方履行本条第一款所述协定规定的义务

的基础上，缔约双方将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并在资金许可范围内，

就运用知识产权作为创新工具的教育传播项目开展合作。

三、缔约双方将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合作以交换以下信息：

（一）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以及遗传资源的收

益共享；

（二）采取行动防止非法获取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创新和

做法，包括通过缔约方指定检查站之间的合作在其领土内进行监

测；

（三）有关防止非法获取以及公平分享利用遗传资源、传统

知识及其创新和实践所获得收益的国内程序；

（四）在双方都参加的知识产权国际事务中的经验；

（五）提高公众对知识产权的认识；

（六）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中的经验；以及

（七）其他知识产权问题。

四、双方将根据国内法，就遗传资源或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

统知识相关的专利审查开展合作，以便利对方国家主管部门在必

要时提交相关文献信息，确保专利性审查顺利进行。

五、每一缔约方应鼓励和促进其各自的政府机构、教育机构

和其他组织之间发展知识产权领域的联系与合作，包括培训专利

审查员，特别是培训遗传资源和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领域

的专利审查员，以便正确审查专利申请、确定现有技术并授予专

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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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知识产权和公共卫生

一、缔约双方认识到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于 2001 年 11

月 14 日通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与公共健康宣言》

中确立的原则，并确认本章的规定不影响《多哈宣言》。

二、缔约双方重申致力于落实并尊重世界贸易组织于 2003 年

8 月 30 日通过的《总理事会关于执行〈TRIPS 协定与公共健康多

哈宣言〉第六段的决议》和 2005 年 12 月 6 日达成的《关于修订

TRIPS 协定的议定书》。

三、缔约双方重申为推动实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第三十一条之二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附件和附件

附录的国际努力作贡献的重要性。

第九条 专利

一、缔约双方应在其国内法中至少确保对所有技术领域的发

明给予充分和有效的专利保护，只要这些发明具有新颖性、创造

性并能够在工业上应用。对缔约方而言，这意味着至少在与《与

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相应的水平上给予

保护。

二、缔约双方应提高在通过寻找和检查提高质量和效率方面

的经验共享。

三、每一缔约方可以规定专利专有权的有限的例外，只要在

顾及第三方合法利益的前提下，该例外不会不合理地与专利的正

常利用相冲突，也不会不合理地损害专利所有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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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工业设计

一、缔约双方应在其国内法中对新的或原创的独立创作的工

业设计提供充分、有效的保护。保护期限至少为 10 年。

二、受保护的工业设计的所有权人有权阻止第三方未经所有

权人同意，为商业目的，制作、销售或进口所载或所含设计的行

为。

三、缔约双方可以对工业设计的保护规定有限的例外，只要

此例外不会与受保护的工业设计的正常利用产生不合理的冲突，

且不会不合理地损害受保护工业设计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

考虑到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第十一条 商标

缔约双方应给予商品和服务商标权持有人充分、有效的保护。

对缔约双方而言，这意味着至少在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

定》第十五条相应的水平上提供保护。

第十二条 透明度

一、每一缔约方应根据其法律，在互联网上提供其已授权或

已注册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地理标志、商

标和植物品种的充分信息，以使公众能够了解已授权或已注册的

权利。31

31 为更加明确起见，第一款并不要求缔约方在互联网上提供相关已授权或已注册的知识产权的完整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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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一缔约方应根据其法律，在互联网上提供有关发明专

利、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地理标志、商标和植物品种申

请的信息。32

第十三条 执行和保护

一、缔约双方重申其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三

部分项下的承诺，并应在各自的立法中规定至少与《与贸易有关

的知识产权协定》相同水平的执法条款。

二、缔约双方应确保所有知识产权制度使用者，包括中小企

业，都能获得执法程序，例如司法或行政程序，以便能够对本章

所涵盖的任何侵犯知识产权行为采取有效行动，包括防止侵权的

快速补救措施和对未来侵权行为具有威慑作用的补救措施。这些

程序的适用应避免对合法贸易造成壁垒，并提供保障措施防止其

滥用。

三、缔约双方应确保知识产权执法程序对知识产权系统的所

有参与者都是公平公正的，包括中小企业。这些流程不应不必要

地复杂或昂贵，也不应造成不合理的期限或不必要的延误。

32 为更加明确起见，第二款并不要求一方在互联网上提供相关申请的全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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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1-A

地理标志

秘鲁清单

1.秘鲁皮斯科

2.楚卢卡纳斯陶瓷

3.库斯科巨型白玉米

4.伊卡

中国清单

1.安溪铁观音

2.绍兴酒

3.涪陵榨菜

4.（宁夏）中宁枸杞

5.景德镇瓷器

6.镇江香醋

7.普洱茶

8.（西湖）龙井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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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金华火腿

10.山西老陈醋

11.宣威火腿

12.龙泉青瓷

13.宜兴紫砂陶

14.库尔勒香梨

15.岷县当归

16.文山三七

17.五常大米

18.通江银耳

19.八马香猪

20.泰和乌鸡

21.福鼎四季柚

22.（南京）云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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